南京市职称资格、计算机合格证书补办申请表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
	身份证号
	
	准考证号

	发证日期
	
	证书编号

	联系电话
	
	证书名称

	工作单位
	 

	遗失事由
	

	单位意见   （加盖公章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
	备注：1.若所补办的证书不涉及准考证，该栏目请注明“无”。其余栏目均须认真填写。

            2.申请人须确认所填信息真实、准确。

            3.联系电话：83151850、83151851、83151831。



补 证 须 知

1、 遗失类职称证书，须在市级报纸上刊登遗失启示（含：本人姓名、证书名称、证书编号、声明作废。）
2、 申请人应携带经单位盖章的证书补办申请表、刊登遗失启示的报纸原件（整版报纸）向市职称评介中心（市人才大厦一楼19号窗口）申请补办。






